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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學生校園活動飲用酒精性飲品管理作業要點 

 

114年10月2日本校第12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為有效管理本校學生於校園活動中飲用酒精性飲品，推廣理性飲酒及酒駕零容

忍之觀念，特訂定「國立屏東大學學生校園活動飲用酒精性飲品管理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為維護本校校園安全與秩序，避免飲酒行為導致失序、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或

造成健康與心理負擔，原則上校內各區域禁止飲酒。惟因教學、文化、祭儀或活

動需求，得經申請核准後開放飲用酒精性飲品；非活動期間，一律禁止酒精性飲

品。 

三、本校辦理涉及酒精性飲品之校園活動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校園內禁止販售酒精性飲品。 

(二) 為避免酒精性飲品危害參與者健康，並倡導理性飲酒，不得以任意形式將酒

精性飲品作為宣傳或廣告工具。 

(三) 僅允許提供酒精濃度5%以下之飲品，且每人飲用量不得超過330毫升。 

(四) 辦理單位應顧及參與者身心健康與安全。活動期間若參與者有飲用酒精性

飲品之需求，辦理單位應於參與者飲用前，向其清楚說明「理性飲酒同意書

」(如附件1)內容，確認其已年滿18歲後，要求簽署同意書，簽署後始得提供

酒精性飲品，並於活動結束後，正本由辦理單位自行存留、副本送交學生事

務處學生活動發展組備查。 

(五) 辦理單位與參與人員不得強迫、煽動或以其他手段要求他人飲酒。 

(六) 參與人員不得私自攜帶酒精性飲品或非法違禁品進入活動場地，若發現類

似情況，辦理單位應主動立即制止。 

(七) 酒精性飲品僅得於活動前半段時間供應，後半段不得提供，以利參與者於活

動期間充分休息與回復狀態。 

(八) 辦理單位務必於活動現場明顯處張貼以下警語，提醒與呼籲參與人員理性

飲酒並遵守法規： 

1.「未滿十八歲請勿購買/領取酒精性飲品」。 

2.「飲酒過量有害身體健康」。 

3.「禁止酒駕」。 

4.「喝酒不開(騎)車、開(騎)車不喝酒」。 

5.「懷孕婦女請勿飲酒」。 

(九) 活動期間，行政與學術單位辦理人員(本校專兼任教職員工)或學生活動指導

老師須全程參與活動，並適時給予理性飲酒之提醒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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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依據《道路交通管理處罰條例》規定，參與人員酒精濃度超過法定標準者，

不得駕駛車輛(包含汽車、機車及自行車)。 

四、活動申請及場地借用申請規定如下： 

(一) 活動申請：辦理活動並擬提供酒精性飲品者，應遵守上述規範，並檢附以下

文件向權責單位提出申請， 

        1.活動企畫書(應載明酒精性飲品之數量、濃度、種類、形式及失序行為之因

應措施) 。 

2.活動辦理提供酒精性飲品安全暨風險切結書(如附件2) 。 

3.其他相關申請文件。 

經權責單位審核並核准後，始得辦理。 

(二) 場地借用申請：應依相關行政流程申請借用，並須經場地管理單位核准後，

配合活動申請核准，方可使用。 

(三) 若未經核准擅自辦理活動或使用場地，且涉及飲用酒精性飲品者，將依本校

場地管理及使用作業要點、學生獎懲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四) 活動期間若因飲酒行為發生人員傷亡、財物損失等情事，除依前項規定處理

外，當事人應自行承擔一切法律及民事責任，且辦理單位依下列規定期間內

，不得再辦理類似活動及申請場地借用： 

1.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一年內。 

        2.學生組織(包含學生會、社團、系學會及各單位輔導成立之團隊)：當任任

期內。 

前項所指權責單位，若活動申請人身分為學生組織，請向學生事務處學生活動發

展組提出申請；若為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請向所屬一級單位提出申請。 

五、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規章負責單位：學生事務處學生活動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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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飲酒同意書 

非常感謝您參與              (活動名稱)              ，為求理性飲酒、平

安到家，讓您有美好的品飲之日，辦理單位提醒您有關負責任飲酒的重點，也呼籲您

理性飲酒，切勿飲酒過量，喝酒不開(騎)車、開(騎)車不喝酒，請您與我們一同遵守

以下規定，並以愉快、輕鬆的心情參與本活動，感謝您的參與。 

1. 我同意遵守活動辦理方所規範的相關飲酒規定。 

2. 我已年滿18歲，符合中華民國(臺灣)政府法令規定為合法飲酒年齡，

並願意配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3. 我了解飲酒過量可能引發的健康風險，包括但不限於：酒精中毒、肝

臟損傷、心臟疾病等。飲酒前與飲酒中會進食，不會空腹飲酒。 

4. 我承諾會理性飲酒，不會過量飲用，不會有酒醉失態的情事而影響其

他參與盛會的人員，並不會滋生霸凌、性騷擾、性侵害或其他影響校

園安全事件。 

5. 我承諾所領用的酒精性飲品不會轉讓給他人，亦不與人共同飲用。 

6. 我承諾會考量自身與他人身體狀況，不得以迫使或其他手段煽動他人

飲酒。 

7. 懷孕的婦女請勿飲酒，以保障您與寶寶的健康。 

8. 我承諾飲酒後絕不駕駛任何交通工具，並選擇安全的交通方式返家、

宿舍或租屋處。 

9. 如我有走路不穩、臉色泛紅或散發酒味等情形，我會立即停止喝酒精

性飲品。 

本人已清楚詳閱以上內容，自願簽署同意，並且完全理解辦理單位的要求與規定，辦

理單位保留讓不遵守以上規範的參與人員或失序人員參與活動的權利，同時將不做

任何退款或任何方式補償。 

 

同意人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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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理提供酒精性飲品安全暨風險切結書 

一、 活動辦理方了解辦理活動中提供酒精性飲品，可能造成參與人員身體不適或欠

缺辨識能力等風險。 

二、 活動辦理方需讓參與人員充分瞭解飲酒後可能肇生之一切相關之間接損害、以

及對他人身體、財產或財物之損害，且會避免性別平等、種族歧視、霸凌、酒後

駕車行為及用語產生。 

三、 活動辦理方應讓參與人員充分瞭解本校學生校園活動飲用酒精性飲品管理作業

要點、場地管理及使用作業要點、學生獎懲辦法及相關規範內與飲酒相關之規

定。 

四、 活動辦理方需要求參與人員簽署理性飲酒同意書，並確實宣導正確負責的飲酒

態度。 

五、 活動辦理方了解並遵守本校學生校園活動飲用酒精性飲品管理作業要點第三點

之各項規定： 

(一) 校園內禁止販售酒精性飲品。 

(二) 為避免酒精性飲品危害參與者健康，並倡導理性飲酒，不得以任意形式將酒

精性飲品作為宣傳或廣告工具。 

(三) 僅允許提供酒精濃度5%以下之飲品，且每人飲用量不得超過330毫升。 

(四) 辦理單位應顧及參與者身心健康與安全。活動期間若參與者有飲用酒精性

飲品之需求，辦理單位應於參與者飲用前，向其清楚說明「理性飲酒同意書」

內容，確認其已年滿18歲後，要求簽署同意書，簽署後始得提供酒精性飲品，

並於活動結束後，正本由辦理單位自行存留、副本送交學生事務處學生活動

發展組備查。 

(五) 辦理單位與參與人員不得強迫、煽動或以其他手段要求他人飲酒。 

(六) 參與人員不得私自攜帶酒精性飲品或非法違禁品進入活動場地，若發現類

似情況，辦理單位應主動立即制止。 

(七) 酒精性飲品僅得於活動前半段時間供應，後半段不得提供，以利參與者於活

動期間充分休息與回復狀態。 

(八) 辦理單位務必於活動現場明顯處張貼以下警語，提醒與呼籲參與人員理性

飲酒並遵守法規： 

1.「未滿十八歲請勿購買/領取酒精性飲品」。 

2.「飲酒過量有害身體健康」。 

3.「禁止酒駕」。 

4.「喝酒不開(騎)車、開(騎)車不喝酒」。 

5.「懷孕婦女請勿飲酒」。。 

(九) 活動期間，行政與學術單位辦理人員(本校專兼任教職員工)或學生活動指導

老師須全程參與活動，並適時給予理性飲酒之提醒與宣導。 

(十) 依據《道路交通管理處罰條例》規定，參與人員酒精濃度超過法定標準者，

不得駕駛車輛(包含汽車、機車及自行車)。 

六、 活動中有任何突發狀況產生，活動辦理方應立即採取下列措施： 

(一) 就近通知醫護(119)或治安(110)單位協助。 

(二) 安排隨行人員照料當事人並通知緊急聯絡人。 

(三) 確認事件發生之人、事、時、地，並提供就醫人員及就醫地點等資料通知本

校值勤校安人員。 

(四) 掌握活動狀況，穩定參與人員情緒。 

附件 2 

https://www.osa.nchu.edu.tw/osa/act/rule/rule1/1-19_1070831.pdf
https://www.osa.nchu.edu.tw/osa/act/rule/rule1/1-19_10708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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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估事件發生後之影響程度，決定繼續或結束活動。 

七、 活動辦理方了解並遵守本校學生校園活動飲用酒精性飲品管理作業要點第四點

第四項之規定，活動期間若因失序行為發生人員傷亡、財產、財物損失等情事，

除依本校場地管理及使用作業要點、學生獎懲辦法、本校相關規範及我國相關法

令處理外，當事人需自行承擔所衍生之相關責任，且辦理單位依下列規範時間內

不得辦理此類活動及申請場地借用。 

(一) 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一年內。 

(二) 學生組織(包含學生會、學生社團、系學會及各單位輔導成立之團隊)：當任

任期內。 

八、 活動辦理方已於企畫書中敘明酒精性飲品之發送數量、形式及酒精性飲品種類，

並須以「票券領取」或「已領取者蓋章」等方式控管供給酒精性飲品。 

九、 活動辦理方應於活動結束後，確實清潔借用之場地並完成場復。 

十、 活動辦理方了解活動辦理，須由辦理單位以簽陳(或活動申請書)提出申請，並

詳附「活動企畫書」、「活動辦理提供酒精性飲品安全暨風險切結書」及相關

文件等資料，經權責單位核准後方可辦理，並副知學生事務處學生活動發展

組。另活動期間須由辦理單位派員因應突發狀況發生。 

 

以上聲明事項，本人已詳細閱讀並充分瞭解辦理提供酒精類之活動需注意事項

及潛在風險性，並使所有參與人員充分瞭解。為保障本人及參與人員身心安全，本人

及辦理單位同意確實遵守。如因本人(單位)疏忽、過失或故意，而造成意外、滋事、

鬥毆等情事，由本人(單位)自行負擔相關責任。 

 

此致  國立屏東大學 

辦理單位：  

活動負責人簽名：  

(親簽) 

活動負責人電話：    

   

(學生組織需填寫粗框內之項目) 

活動負責人系級：  

 

活動負責人學號：  

指導老師簽名： 
(親簽) 

指導老師電話：  

 


